1、滑县某加油站违反操作规程一案，违反了《加油站作业安全规范》AQ3010-2022第4.5条的规定：“设有可燃气体声光报警装置的加油作业区内可允许客户使用手机支付，当现场警报器报警时，应立即停止使用手机和停止加油相关作业，并按应急预案进行应急处置。可燃气体检测报警设计应符合GB/T 50493”的规定。违反了《加油站作业安全规范》AQ3010-2022第6.1.1条的规定：“加油机附近应按GB50156的要求配备灭火器和灭火毯。加油机爆炸危险区域内不应放置可燃性物品”。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其他有关人员处1千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一）违反操作规程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作业”的规定。

2025年6月30日对该站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该站“警告，并处人民币壹万陆仟元罚款”的行政处罚；给予主要负责人“处人民币柒仟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2、滑县某厂未与承包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一案，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未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未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或者未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的规定。

2025年7月28日对该厂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该厂“处人民币捌仟元罚款”的行政处罚；主要负责人“处人民币肆仟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